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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盈利补偿交易税务处理的一点看法
丁国卫■

《财务与会计》2015年第 6期刊登了朱长胜的《盈利补

偿交易的财税处理》（以下简称朱文），笔者对于其中相关的

税务处理有些不同看法，现提出来望与作者探讨。

借用朱文的案例：2012年 9月，瑞康公司向大恒中国

发行A股股票，收购其持有的大恒南京股权。资产评估报告

显示，大恒南京在评估基准日的50%股权（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24亿元，评估值为30亿元，评估增值25%。

大恒中国在《盈利补偿协议》中承诺，如果在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的盈利补偿期内，大恒南京50%股权

的实际盈利数如低于盈利预测数（2013年、2014年对应的

预测数分别为 ：4亿元、5亿元），大恒中国将按照差额向瑞

康公司支付等额现金以作为补偿。

2014年 3月，由于大恒南京2013年实现净利润6亿元，

也即50%股权实现净利润3亿元，低于盈利水平1亿元，大

恒中国遂向瑞康公司支付1亿元现金。

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大恒中国会计分录为（单位：亿

元）：

借：投资收益                                              1

       贷 ：银行存款                                                        1

瑞康公司会计分录 ：

借：银行存款                                              1

       贷 ：长期股权投资                                                 1

朱文认为 ：“如果税法认可有关盈利补偿的交易性质

和会计处理，大恒中国应冲回投资收益1亿元，在税收上可

以申请退回以前年度多确认投资收益而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2 500万元（1亿元×25%），瑞康公司应调减持有大恒南京

50%股权的投资计税基础1亿元。”

虽然朱文认为目前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缺乏关于盈利补

偿的明确规定，但是笔者认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相关

文件的规定，对于盈利补偿交易是能够进行恰当的税务处

理的。

1.关于大恒国际的税务处理两原则 ：实际发生、相关性

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大恒国际应冲回投资收益1亿元。

朱文认为，可以申请退还多确认收益而多缴企业所得税     

2 500万元，但存在不能退税的风险。笔者认为，2014年度

会计上确认冲回投资收益1亿元，也即投资损失1亿元，1

亿元收益能否退税，实际上是1亿元损失能否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与取得收

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扣除。

企业所得税税前允许扣除的支出，前提是实际发生。企业只

有实际发生的支出，才允许在税前扣除；反之，企业非实际

发生的支出，一般不允许扣除。例如企业提取的坏账准备，

是根据会计准则和企业实际情况，由财务人员依据职业判

断提取。一般在企业提取环节不允许税前扣除（当然也有企

业所得税法第十条第（七）项例外情形），只允许企业坏账

损失实际发生时，才可以在发生年度允许税前扣除，体现了

税法的据实扣除原则。同时税法还明确支出扣除的相关性

原则：是指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本案例中，由于大恒国

际股权转让收入已在2012年度确认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摘 要： 企业资产重组时往往采用盈利补偿方式，目前税法没有对盈利补偿处理的明文规定。本文通过分析《财务与
会计》刊登的一篇文章，运用税法基本原理提出如何进行税务处理的相关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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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向瑞康公司支付1亿元属于与转让收入相关的支

出，应该可以在实际发生年度税前扣除。

2.关于瑞康公司的税务处理 ：历史成本原则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投资

资产包括权益性投资和债权性投资形成的资产。其中通过

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以该资产的公允价

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成本。同时《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第五十六条还规定，企业的投资资产，以取得该项资产

时实际发生的支出作为计税基础。企业持有资产期间资产

增值或者减值，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确认

损益外，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换句话说，会计准则

允许对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税收上是不认可的。税收上是

遵循历史成本原则。因此，瑞康公司收到的1亿元补偿款，

税收上不得作为投资计税基础的调减金额，其长期股权投

资的计税基数仍应是15亿元（30亿元×50%）。至于收到的

补偿1亿元，笔者认为应在收到年度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缴纳

企业所得税。

3.重组各方不存在重复征税的情况

朱文认为，在该笔交易过程中可能会存在重复征税的

风险。笔者并不认同该观点。从大恒国际来分析，在股权转

让的2012年度，已经就转让所得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而

根据补偿协议支付的支出可以发生年度2014年度税前扣

除，如果当年所得不够扣除造成亏损可向以后年度结转。这

中间有可能由于以后年度盈利不足以弥补完，造成该支出

实际不能全额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情况。这种现象是目

前税制造成的，纳税人与税务机关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假如

不考虑这种情况，两个纳税年度综合起来，大恒国际是按协

议成交后的净额交纳企业所得税，符合交易的经济实质。

从瑞康公司来分析，在取得股权时按公允价值作为长

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在持有期间，无论是从被投资企业

取得的分红款（该分红款所属期也不区分在投资前还是投

资后），还是从被转让方取得的股权转让补偿款，都不得调

减股权投资计税基础，体现了税收的历史成本原则。而在此

期间取得的价款，不论从何方取得的应该并入应纳税所得

额。因此，股权在取得初始投资时、持有期间、转让环节，

股权的计税成本一般是不变的。在这里税务处理与会计上

的规定是有差异的。但总体来说瑞康公司不会因此造成重

复征税的现象。

从双方综合起来考虑，大恒国际以公允价格30亿元作

为转让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而购入方瑞康公司以30亿元

作为股权计税成本，该环节不会造成重复征税。而补偿款环

节，大恒中国支付1亿元可以作为税前扣除支出，而瑞康公

司取得1亿元作为收入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

业所得税，该环节也不会造成重复征收。从整体来考虑也不

会造成国家税款的留失。因此，笔者认为，该重组不存在重

复征税的现象。

（作者单位 ：绍兴中兴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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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召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动员会

图片新闻

不久前，中国建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动员会在北京召

开，本次会议旨在全面贯彻国务院关于 2016 年5月1日推开

建筑、地产、金融和生活服务业营改增试点的安排，积极应

对营改增给公司组织架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合约签订、

经营指标等带来的挑战，推动公司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提

高整体管理水平，实现建筑和地产营改增工作的平稳过渡。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官庆出席会议，并从

“四个到位”做了集团“营改增”动员讲话，分析了“营改增”

给公司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对公司总体工作提出了要求。

财政部税政副司长蔡强列席会议，就营改增政策有关背景、具体政策内容以及给予建筑和地产企业的过渡性政策安排进行了讲解，

并就下一阶段税改应对重点工作给予了指导。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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